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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Spatial Planning Mechanism in the Peripheral Cross-border Ar⁃
eas of Mega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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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ripheral cross-border area is the key location for spatial coordina‐

tion in megacities. Under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China's cit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ve entities on both sides of the border develop their plans

respectively. The lack of planning integration mechanism for the cross-border areas

leads to ineffective plans. Past scholarships demonstrate reservations on the plan‐

ning of such regions. Recent development in spontaneous spatial governance, how‐

ever,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establishing an effective planning mechanism for

such areas. This article takes Shanghai-Suzhou cross-border area in Shanghai as the

case.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phased cross-border projects in Anting-Baihe-Huaq‐

iao,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soft spatial governance characterized by task-oriented

multi-level cooperation is an effective and feasible approach to coordinating spatial

affairs in cross-border areas within the existing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oft governance mechanism could be introduced into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rrent round of spatial planning for mega-city regions

in China.

Keywords: mega-city region; cross-border area; regional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spatial governance;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特大城市地区的区域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城镇化的一个重要阶段目标，也已成为

国家空间战略与政策的供给焦点。近十余年来，在地方行政区经济、诸侯规划等

体制环境的长期影响之下，中国特大城市地区中的跨行政边界区域受困于建设用地贴

边围堵、“灯下黑”发展断崖等发展欠协调问题，影响区域土地使用整体效率与总体空

间秩序，然而，过去曾经普遍实行的设置区域协调机构、开展统筹规划等措施被证明

难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刘君德，2000；吴良镛，2003；陈晨，赵民，2010；王凯，

2016；孙东琪，等，2017）。当前，规划与自然资源部门主导的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

新版空间战略及总体规划都明确提出了构建跨界城市组团、跨界城镇圈的空间设想

（王亮，等，2016；上海市人民政府，2018），上海试点编制大都市圈空间规划，尝试

主动引导跨界地区优化空间布局。发改部门也提出大城市编制都市圈规划的国家级政

策。但是就如过往文献所讨论，由于有效的大城市外围跨界地区空间规划编制与实施

机制尚不具备，规划是否合理、规划能否得到全面落实等问题尚无肯定的答案（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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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外围跨行政边界地区是特大城

市功能性地域空间协调的重点地带。在

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传统制度环境

下，跨界地区边界两侧行政主体各谋发

展、各自规划，开展规划统筹协调的机

制长期缺位，造成有效规划的缺失与既

有规划的失效。过往学术讨论对此类地

区的规划前景普遍持保留或谨慎态度，

但近年来的空间治理自主实践已具备为

建立更有效的规划机制提供研究借鉴的

价值。以上海特大城市外围沪-苏跨界

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安亭-花

桥-白鹤这一核心案例地区中各主体开

展跨界空间协调的阶段过程及关键项

目，研究发现，多层级合作、任务导向

的柔性空间治理模式已成为现有体制下

跨界地区处理包括空间事务在内的公共

事务的有效、可行途径。我国新一轮大

城市地区空间规划制订和实施可适度引

入柔性治理机制，支撑开发边界划定与

用地整理、设施共建共享等跨界地区关

键规划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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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宋昌耀，2017；郐艳丽；2019）。

尽管我国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体制环

境尚未出现根本变化，但是建立特大城

市跨界地区空间规划新机制的基本思

路，正在近年来自下而上的空间治理实

践中萌发，这些实践的成效及其模式可

作为对推动未来特大城市外围地区协

调发展的切实指导。本文将通过分析上

海特大城市外围沪苏跨界地区的空间发

展与跨界空间协调过程，并拣选有效的

案例项目和行动，从中归纳一类适宜的

特大城市外围跨界地区空间规划本土经

验。

1 规划弱统筹下的特大城市外围

跨界地区空间发展

作为我国的两个代表性特大城市，

有关北京、上海与周边区域关系的各类

过程和事件，为研究中国特大城市区域

空间发展问题提供了完整的素材库。对

于不同层级、不同阶段的区域问题，国

家、省市与地方基层以不同的方式和姿

态参与事务协调。特大城市外围跨界地

区的空间发展统筹也因此在理论与实际

的互动中呈现层次性、阶段性特征。

1.1 前30年：实行大城市偏向的行政

区划及空间管理权限调整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行“城市

政府管城市”的城市管理体制，市区即

是城市政府的全部管辖区。计划经济下

的全国性商品市场缺位，使得大城市的

水源、蔬菜副食品供应等需要由周边地

区协调解决。对于北京、上海而言，这

种协调涉及到跨省层级。1958年前后，

国家出于保障特大城市各类支撑资源的

需要，将河北、江苏两省的多个县划给

北京、上海，奠定今日京、沪直辖市行

政版图。由于涉及较高的制度成本，跨

省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做法并未得到反复

应用。此后至今，两市的市域边界再未

经历显著变化，但对于上海洋山深水

港、北京新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

管理中的空间问题，仍然采取由国家出

面调整部分地区管理权限的方式解决。

1.2 后30年：边界两侧城市主体的空

间利用诉求差异不断扩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大中小

城市全面参与经济发展竞争。大城市虽

享有更高的行政级别，但在发展规模上

受到来自国家城市政策的总体管控与限

制；小城市的实力和话语权虽较低，但

是决策行动相对灵活，自上而下的限制

因素较少。在经济社会与空间发展层

面，大城市往往更注重构建以自身为顶

端的产业和价值分工体系，注重以自身

为核心的城市——区域空间秩序，强调

周边地区应做好农业、生态环境等方面

的保障；小城市则往往更加注重实际的

经济发展利益。这些原因都使得跨界空

间管理工作受到大、小城市间的利益冲

突问题的影响。

约2000年以后，以上诉求差异在空

间上的表征愈加显著。北京、上海位于

中心城区以外、市域以内的外围地区成

为特大城市布局动迁社区、大型居住社

区和产业项目的首选。同时，特大城市

郊区县及乡镇政府也在该圈层大量供给

规划建设用地，集体土地也作为一种非

正式的空间资源参与城市经济，产生巨

大的租金收益。而在边界外侧，邻域

市、县、乡镇充分借助特大城市外溢效

应，利用相对低廉的要素成本建设通勤

社区，承接产业转移。这些城镇、园区

有意无意占据边界夹缝地带，成为地方

政府攫取最大开发利益、优化自身空间

资产的绝佳区位。例如在北京、上海市

域外围，行政边界的凹凸退进塑造了廊

坊燕郊开发区、昆山花桥商务城、太仓

科教新城、吴江汾湖新城等一系列镶嵌

在边界上的新城镇（图1）。

1.3 传统规划体系难以管控特大城市外

围跨界地区空间发展

但是就大城市外围跨界地区的规划

统筹而言，1990年初步建立、2008年走

向成熟的城乡规划体系所起到的作用却

图1 基于六边形区县单元模型的中国特大城市行政区边界及空间发展演进
Fig.1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China's mega-cities based on the

hexagonal district and county unit model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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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有限。区域层面，城镇体系规划只涉

及城镇居民点的规模、性质，不直接涉及

土地利用类型；同时，规划只针对省级行

政区内部，无法参与直辖市外围省——

市跨界地区的空间统筹。城市层面，无

论是城市总体规划还是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基于地方政府事权的传统法定规划

均由各行政主体各自执行，难以就边界

外侧空间发展进行协商或干预；而因下

级行政主体享有一定的土地发展权，高

层级城市总体规划的空间指标也就难以

有效传导至下层级，无法约束规划建设行

为。同时期，跨界地区空间统筹一方

面求诸非法定规划，但是规划效力十分

有限。另一方面，尽管国家部委通过编

制区域发展规划等方式尝试统筹区域

发展，或地方层面通过建立市长联席会

议等区域协调机制处理区域问题，但

是物质空间利用和规划始终未能进入这

些政策的核心议题中。仍以在北京、上

海市域边界两侧涌现的开发据点为例，

尽管燕郊等新城镇的土地开发速度与规

模已经超出了专业从业者对于特大城市

地区有序空间的一般心理预期，但是传

统大城市规划对这一问题束手无策①。

2 上海外围沪苏跨界地区空间发展

与规划协调的基本问题与进程

沪苏跨界地区的空间范围主要包括

上海市域嘉定、青浦两区以及苏州市下

辖昆山、太仓两个县级市。该地区位于

沪苏走廊，自1990年代后发展动力强

劲，但是空间增长景观为行政边界所扭

曲。如何修复这种关系时而成为该地区

规划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图2）。

2.1 地区空间发展长期欠协调

上海和江苏两地的发展曾长期受困

于“相互设卡”、“恶性竞争”、“重复建

设”等问题。费孝通先生曾评价道，在

改革开放初期普遍盛行的“地方本位思

想”下，上海和江苏“谁都不让谁，谁也

不服谁……那种‘齐步走’、‘一刀切’

的平均主义只能彼此牵制、互相羁绊。

结果……共同治理太湖的事没办好，

‘蚕茧大战’、‘兔毛大战’、‘珍珠大战’

绵延不绝”（费孝通，2016）。但是上海

郊区县在与苏南县域经济的竞争中却不

占优势，人均GDP长期落后。2003年，

上海为降低制造业成本，推行“173计

划”，大幅增加嘉定、青浦、松江等长

三角腹地方向区县的工业用地供给，政

策所涉范围达173km2。紧随其后，昆山

于次年针锋相对地推出“沿沪产业带”

规划，规划面积197km2。在江苏省的大

力支持下，昆山又于2005年启动花桥国

际商务城建设。经笔者不完全统计，多

轮低成本商务计划与土地供应计划为上

海—苏州跨界地区提供了超过500km2的

规划用地增量。

与空间过度供给相映衬的是邻避设

施布局问题。这一地区的多个生产与生

活废弃物处理设施被布局在紧邻边界的

位置。其中，2004年建成的上海固体废

弃物处置中心至今已完成三期扩建，同

年启动的青浦垃圾综合处置场和2015年

启动的外冈垃圾焚烧厂、嘉定垃圾填埋

场扩建项目也都距离沪苏边界均不足

1km。工业用地竞争与邻避设施的贴边

选址也给边界另一侧的居民生活带来干

扰，并加剧了双方在行政层面的战略不

信任（图3）。

2.2 空间规划统筹总体处于失效状态

为协调区域发展，国家和地方曾采

取设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组织编

制《长三角地区区域规划》、《长三角城

市群发展规划》等区域协调发展规划等

方式，试图破解诸侯式发展困境，相关

机制在1997年后上升为常态化的长三角

城市经济协调会。然而，“区域规划”、

“发展规划”中抽象的空间轴带结构蓝

图与实际的用地协调目标之间缺乏传导

与衔接，跨行政区经济协调机制上的探

索也并未迁移到空间规划领域中，长三

角的跨行政区空间规划在资源利用、空

间统筹等方面一直存在难题（吴唯佳，

2009）。2010年，上海就曾围绕淀山湖

水源地区空间发展问题，联合江苏方面

共同编制环淀山湖规划（俞斯佳，等，

2011），但正如这一时期的其他同类型

规划一样，未能获得实际收效②。

在实践遇阻之时，学术界没有停止

对沪苏跨界地区的研究。2012年前后，

“近沪地区”、“临沪地区”的空间概念

得到研究共识，并被视为是协调沪苏城

市功能、生态空间、基础设施与公共服

务建设的核心空间尺度（上海市规划和

国土资源管理局，上海市城市规划与设

计研究院，2012）。“上海2035”城市总

体规划的多个总图方案，都探讨了对临

沪地区进行空间统筹的可能性。但是

沪苏边界两侧空间规划协调统筹仍缺乏

双边沟通的有效渠道。迄今为止，江苏

方面仍单方面持续呼吁上海响应江苏方

面的诉求，对涉及跨界地区的空间与设

施规划予以积极协调（陈小卉，钟睿，

2017）。

2.3 跨界空间治理机制在正式规划议程

外搭建

尽管空间协调面临阻力，但因跨界

地区在交通、环保、公服等领域的现实

利益诉求不断扩大，沪、苏两地的跨界

图2 沪-苏跨界地区
Fig.2 Shanghai-Suzhou cross-border region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3 2000以来上海—苏州跨界地区产业空
间发展与邻避设施布局形势

Fig.3 Industrial space and NIMBY facilities in
Shanghai-Suzhou cross-border area since 2000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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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工作也因此没有局限于建设用地、

市政设施等“硬话题”。生态环境、公

共服务等具有外部效应且不具有刚性色

彩的公共资源类事务成为跨界合作的新

领域。

以江苏一侧的昆山、太仓为例，

2010年以后，两市曾多次就具体事项选

择与上海市本级或区级政府开展合作。

两市与嘉定、宝山等上海市辖区的合作

以环保、交通等议题居多。例如，2012

年，太仓市与嘉定区环保部门成立联动

工作领导小组，实现两地环保联动防控

及信息、资源共享③；2014年，昆山市

与嘉定区也就两地道路对接问题开展交

流协商④。而在高等教育、高品质医疗

服务、文化、科创等领域，昆山、太仓

侧重对接上海市本级⑤。通过这些行动

尝试，边界两侧公共部门间初步搭建起

开放、非正式的多层级治理网络。

3 安亭—白鹤—花桥的跨界空间

治理实践案例

安亭—白鹤—花桥地区位于沪苏跨

界地区的上海嘉定、青浦区及苏州昆山

市交界处，是沪苏走廊上的重要门户，

集中体现了这一地区的空间协调历程与典

型实践。在上海—苏州功能性城市地区内

部的跨界联系日益频密的同时，乡镇社

区基层行政主体之间也寻求自行建立更紧

密的公共部门跨界协商合作关系，采取

“因事而异”的非正式协商合作来灵活

应对跨界空间协调问题，并伴随空间的

“去边界化”倾向（图4）。

3.1 早期：有限度重划行政边界，处理

跨界空间矛盾

安亭—白鹤—花桥也曾经历通过行

政区划调整解决空间不协调问题的早期

阶段。在该地区三镇中，白鹤与安亭、

花桥大致隔吴淞江（苏州河）分界，但

由于受历史上吴淞江改道及人工截弯取

直的影响，以及沪宁高速、上海郊环高

速等大型基础设施的切割作用，白鹤与

安亭、花桥的交界线实际与吴淞江相互

交错，位于白鹤镇北部的部分行政管辖

范围与镇域主体之间被河道、基础设施

分割，使得它们与白鹤镇镇区间的联系

便利程度要低于其与安亭或花桥镇镇区

的联系。2001年，为配合安亭新镇建

设，实现新镇形态与管理的完整性，位

于沪宁高速以北、原属白鹤镇的西园村

等划归安亭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直

接由安亭镇供给，解决了部分村庄的城

镇化与公共服务问题（见图4中“1”）。

但白鹤与安亭之间的行政区划调整仍在

上海市政府的事权范围内，上海与江苏

并未同步寻求由国家出面协调白鹤与花

桥的行政边界矛盾。

3.2 用地非连绵跨界地区：自主调整用

地，优化公共服务跨界受益空间

对于白鹤镇内紧邻花桥镇区但与本

镇域主体之间为吴淞江所分隔的万狮、

新江村而言，省级行政边界壁垒阻碍了

两村通过就近获得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

来提升自身发展水准。而因两村散乱工

业引起的环境问题也给邻近的花桥部分

地区带来负面影响，花桥也具有介入两

村事务的意愿和动机。为此，白鹤镇寻

求与昆山、花桥合作，采取以扩大某一

方设施服务的规模效应，来补偿该方为

放开自身设施服务而做出努力的办法，

开辟行政区划调整以外的解决路径。

2012年，经白鹤、花桥两地协商，

花桥商务区的公交服务、市政设施对白

鹤邻花桥的两村开放共享，而白鹤镇则

开展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在不改变镇域

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的前提下调整规划

用地边界，将两村范围划入集中建设

区，纳入“正规空间”序列管理，但也

以压缩镇域内其他组团的建设用地规

模，减损白鹤镇镇区公共设施的服务规

模效益为代价。在此合作经验的基础

上，白鹤镇也进一步明确了“向北融合

发展”，对接、服务花桥、安亭两镇，

而非向南依靠青浦城区的战略⑥（见图4

中“2”）。调整公共服务跨界受益空间

范围的思路还体现在上海固话服务延伸

至花桥的行动中。此举不仅使花桥的企

业和家庭得以使用上海“021”区号，

获得商务与生活上的便利，上海固话服

务也借此扩大网络用户规模，实现利益

双赢（见图4中“3”）。

3.3 用地连绵跨界地区：基础设施精明

共建，公共服务双向共享

随着跨界地区的流动性越来越高，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互联互通、共建

图4 安亭—白鹤—花桥地区的跨界空间治理实践项目空间分布
Fig.4 Projects involving cross-border governance in Anting-Baihe-Huaqiao area

资料来源：底图由嘉定区安亭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青浦区白鹤镇城镇总体规划、花桥国际商务
城用地规划拼合，图上信息由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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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成为跨界地区空间治理的重要内

容。为此，边界两侧公共部门尝试通过

分担投资、跨境服务开放等形式，利用

基础设施的外部效应重构跨界空间。

跨境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由边界一

侧补充投资，弥补边界另一侧所付出设

施延伸成本的实施策略得到率先采用。

以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花桥段建设为

例，在早期规划中，11号线止于安亭

镇，并未考虑进一步向上海市域外延

伸。但因江苏省大力推进以“融入上

海”、发展上海服务外包基地为定位的

花桥国际商务城建设，以及工作在上

海、居住在花桥的跨省通勤者规模日益

增长，将11号线延伸至花桥成为一项符

合两地利益的选择。在两地共同协商

下，11号线延伸项目采取由上海市上报

国家发改委审批立项、昆山市出资并增

购地铁列车、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发展

公司与昆山轨道交通投资公司共同招标

建设的方式进行，项目建成后仍由上海

地铁集团统一运营管理⑦。通过合作，

昆山市无需自建地铁运营管理系统，仅

以付出17亿元工程投资的代价仅获得了

使花桥这一重要战略承载区接入上海轨

道交通网络的机遇，提升了昆山东部地区

的土地开发价值。上海方面则在不增加额

外投资的情况下，通过付出一定的项目

运作努力扩大了轨道交通线网服务范围

和地铁车队规模，并进一步扩大了城市中

心的公交通勤圈范围（见图4中“4”）。

公共服务共享方面，边界两侧的基

层社区也通过发挥各自有限公共服务的

比较优势，开展服务资源的交换共享，

从而以相对较低的额外投入成本来扩大

服务类型、提升服务水平。自2007年

起，花桥、安亭镇党委、政府、各对口

职能部门，以及边界两侧的村、居社区

之间陆续签订“共建协议”。在这一非

正式机制的协调下，两地在司法、环

卫、治安、市场秩序、交通管理、流动

人口管理、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社区公共

服务等基层治理领域积累了合作经验⑧。

以花桥镇C社区和安亭镇Y社区之间建

立的便民服务共享与治安管理合作制度

为例，两个社区在由所在乡镇下拨年度

款项的支持下，向对方社区居民免费开

放本社区的公共服务。由此，C、Y社区

得以在不谋求扩大自身社区公共服务供

给类别的条件下，实现各自公共服务的

整体多样化⑨（见图4中“5”）。尽管当

前两地共享服务的类型与水平仍然有

限，但借助这一合作机制，安亭与花桥

已基本实现公共部门间的互信与联动。

两地已撤去辖域内部分省界边检站便是

一项积极信号。

4 基于空间治理过程经验对空间

规划机制的推演

总体来看，沪苏跨界地区的区域空

间协调实践，尤其是安亭—白鹤—花桥

近年来开展的若干项行动已具有“柔性

治理”色彩。鉴于柔性空间治理模式在

沪苏跨界地区空间规划与实施领域的实

际成效，可以推导出一种基于现有城市

与区域发展体制环境的跨界地区空间规

划机制。

4.1 由易到难，从多层级多主体空间治

理机制走向空间规划合作

国家主导的空间资源调配体制成本

以及传统城乡规划受限于行政边界范围

等问题，同样引发西方国家推动城市与

区域协调发展的努力。西方理论界发

现，规则明确、自上而下强制实施的行

政命令、法律、规划等“刚性治理（hard

governance） ”手段数十年来在区域事

务中起到的作用在下降，而以具体任务

为导向、以委员会、论坛、自组织网络

等为组织特征的“柔性治理（soft gov-

ernance） ”色彩，则在欧洲英、德、

法、意等国的都市区规划和治理中持续

增强。所谓“柔性治理”是一种通过非

约束性的规则，在多个决策层级间纳入

多种主体进行开放性协商的治理方式

（Maggetti，2015）。这种模式下的空间治

理，具有基于功能性城市地区、劳动力

市场和通勤范围的模糊地域边界（fuzzy

boundary）而非行政边界，通过由相关

主体对具体议题的讨论提高规划和实施

效率，从而提升跨界地区事务的政治地

位、摆脱传统科层制规划体制与程序束

缚的特点（Haughton，等，2010；Thom-

as，Littlewood，2010； Oliveira，2017）。

相较于以往由单一政府主体自上而

下包揽主导或由单一企业市场化运作等

旧有模式而言，多层次、跨地域的府际

合作既能够带来更多的可注入资源，也

使得特大城市地区治理更具弹性。但这

也并非意味着国家、省、直辖市等高层

级政府从地方设施供给的任务中全盘退

出，它们仍可通过合理的项目组织和激

励机制带动基层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共

同实现协调目标。此类“解决急难问

题”优先于“制定长远计划”的模式将

允许地方主体在整体计划框架下作出符

合自身意愿、需求和条件的行动计划。

尽管没有来自法律层面或行政体系

内部的长效制度保障，沪苏跨界地区的

基层行政主体仍在尝试在非正式制度框

架下，根据实际问题、需求或共识来选

择合理的协商对象并制定相应的合作方

案。这也使得合作议题的制定具有先易

后难的特点。从实践看，较高等级公共

部门间的合作往往从环保、交通等受益

面广、成本收益对等、易于协调实施的

议题入手，而乡、镇、街道层级则主要

在社会基层治理等攸关“获得感”的领

域内开展工作。难度较高的用地与空间

规划合作在这一行动序列中居于后部，

但在其他领域的合作铺垫过后，合作条

件已相对成熟。

4.2 对“利益合作”式空间规划机制的

启发

当前中国大城市地区的空间协调规

划大致可归纳为两类模式。第一类以

“收束权力”为根本。无论是设立各类

区域开发办公室、编制区域规划、行政

区划调整，还是近年来设立国家级的区

域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等方式，本质上均

有赖于一定程度的顶层权力设计，为此

需要收束或让渡地方政府的发展与规划

自主权力。第二类以“利益交易”为途

径，即参照西方国家在区域治理议题中

有关资源购买、税费补偿的市场化利益

交换制度，进行开发权、水权等交易。

但是从经验看，自上而下的权力分配模

式虽可充分发挥体制优势，却难以避免

与基层主体发展意愿相违背，不利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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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具有一定经济实力与社会活力的基

层行政区持续发挥积极性。而利益交易

的手段虽然得以相对尊重行为主体的意

愿，但在我国尚不具备实行这一手段所

必需的行政体制、产权制度与财税体

系。若体制环境难以保障交易的自愿平

等原则，则可能出现财政资源更为强大

的大城市对小城市、高层级对低层级行

政主体的不对等凌驾问题。

然而，近年来沪苏跨界地区的空间

治理自主实践既未大范围出现由上层行

政架构所把控的“刚性治理”举措（仅

现于白鹤镇西园村等划归安亭镇的孤例

中），也没有大规模引入市场竞价机制

进行调节。协商、共治等“柔性手段”

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应用并产生实际效

果。案例地区的经验可为当前仍处于

“权”、“利”困境且纠结于建设用地布

局问题的大城市地区跨行政区空间规划

提供一种以提升质量为目标的“第三条

道路”：对于用地非连绵地区，可基于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受益空间范围，优

化建设用地、集中建设区和开发边界分

布；对于用地连绵地区，则将工作重点

置于调整公共服务的空间使用模式，促

进设施服务在边界两侧共建共享。

4.3 特大城市跨界地区空间规划机制嵌

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设想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关于分级

分类建立国土空间规划的总体要求，省

级国土空间规划定位为指导省内市县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侧重协调性；市县和

乡镇国土空间规划是对本行政区域开发

保护作出的具体安排，侧重实施性。在

这一体系雏形下，同一省域内部的大城

市地区空间规划统筹原则上可由省级国

土空间规划来完成。但是对于可能涉及省

与直辖市间协调或涉及跨省的“市——

市”、“市——县”或更低层级协调，则

不适宜由侧重战略性的全国国土空间规

划来完成，否则全国国土空间规划将有

“不堪重负”之忧，但目前构想的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尚未对其提出有针对性、

覆盖性的制度设计。

基于对“利益合作”式空间规划机

制的总结和推演，除了由有关国家部委

直接干预协调或组织大城市地区尺度的

空间规划等刚性途径外，大城市外围跨

界地区规划统筹可以通过柔性模式嵌入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对于北京、上海直

辖市外围跨省——市界地区而言，建议

以已经获得中央批复的2035城市总体规

划为基础，与邻域省份共同确定需要开

展空间协调的重点地域，并以在编的直

辖市分区规划与邻域市县国土空间规划

为核心尺度，开展基于基础设施与公共

服务受益空间范围的（非）建设用地、

开发边界与设施服务共建共享协调工

作；对于涉及跨省协调的非直辖大城市

外围跨界地区，则可通过开展大城市国

土空间规划研究，将周边需要进行空间

协调的重点地域范围向上反馈至省级，

由省级层面明确重点协调地域和基本原

则，而后向下传导至市县层面开展具体

的协调事务。此外，根据《意见》精

神，跨界地区的邻域乡镇可尝试联合编

制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合作编制完成

的规划成果可分别报所在市县审批，审

批通过即视为规划统筹后的实施依据，

进行规划监督实施（图5）。

5 结论和讨论

本文的研究表明，近年来沪苏跨界

地区尤其是安亭—白鹤—花桥的空间治

理实践展现出上海特大城市外围局部地

区在跨界地区空间调整，尤其是在跨界

环境保护、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等领域

渐趋灵活的空间关系和尺度政治。这些

自主行动具有在当前我国城市与区域发

展体制环境下探索功能性城市地区协调

发展内生模式的意义，也表现出向建立大

城市外围跨界地区“利益合作”的空间

规划机制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沪苏跨界地区的过程经验也并不是

完成时，它具有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的

前景。2013年以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

展、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等战略的相继出台，中国特大城市地区

区域发展进入新时期。在区域协同发展

领导小组统筹以及政策指引的地方主体

合作等模式下，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

的外围跨界地区已经开始推进诸如北京

通州—廊坊北三县“规划、政策、管控

三统一”或建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以及“通武廊”、“金嘉平”等跨

界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国家级空间政策

的介入，跨界地区地方政府势必将进一

步提高自身对空间协同发展目标的响应

水平，动员更多体制资源投入跨界空间

治理中去。若能妥善引导，本轮行动具

备进一步扩大和夯实特大城市地区空间

治理机制和成效的潜力，从而得以为建

立和优化此类地区的空间规划机制积累

更切实、丰富的参考案例。

注释

① 截至2016年，邻近北京通州的河北燕郊

建设用地开发规模超过 50km2，接近北

京房山、大兴、顺义等新城组团面积；

邻近上海嘉定的昆山花桥城市建设用地

开发规模近 40km2，超过上海嘉定新城

与嘉定工业区土地开发规模之和。笔者

从京、沪两地规划管理部门与编制机构

图5 特大城市跨界地区空间规划机制嵌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构想
Fig.5 Spatial planning mechanism for cross-border areas in the mega-city region periphery that is

integrated into th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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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获知，大城市规划部门对于市域外

围城镇的大规模开发持保留态度，且希

望通过建立跨界协调管控机制，对市域

外围的土地开发予以控制或限制。

② 参见陈抒怡，朱凌君，“环淀山湖这个

‘四不管’地带，青浦、昆山、吴江、嘉

善如今都出手了”，上观新闻，2018年

10月24日。

③ 参见“太仓嘉定成立环保联动工作小组

首创跨省环境合作机制”，中国太仓网，

2012 年 6 月 27 日，http://www. taicang.

gov. cn / art / 2012 / 6 / 27 / art_50_159072.

html；徐盛兵，“两地环保部门联合执

法 改善太仓嘉定环境质量”，太仓日报，

2015年4月9日。

④ 参见李传玉，“昆山嘉定共商做‘好邻

居’”，昆山日报，2014年2月21日。

⑤ 参见太仓市 《2016 年融入上海工作要

点》；史赛，“江苏昆山接轨上海发展，

跑出转型加速度”，昆山日报，2015年

11月4日；金燕博，“昆山做透‘融入、

配套、服务上海’大文章”，昆山日报，

2015年11月12日。

⑥ 参见高雪原，戴国华，“边界携手对接互

利和谐共荣 白鹤镇与昆山市两地互动发

展”，青浦报，2012年2月7日；黄勇娣，

“白鹤镇：如何担当‘上海门户重镇’角

色”，解放日报，2013年1月5日；《青浦

区白鹤镇城镇总体规划修编 （2013—

2020）公众参与草案》。

⑦ 上海与昆山合作开展11号线延伸段项目

的协议中提及“昆山将负担增购列车的费

用”。参见王铭泽，李娜，“花桥站客流井

喷 昆山为上海地铁11号线增购6列新车”，

东方网，2013年10月25日，http://sh.east‐

day.com/m/20131025/u1a7734892.html。

⑧ 参见《打造省际交界文明共建样板示范

区——花桥国际商务城与安亭国际汽车

城开展文明同创共建活动》，昆山市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简报第四期，2009年；

何洛先，徐蒙，“‘牵手模式’化解跨界难

题——沪苏边界安亭、花桥双城记﹙二﹚”，

解放日报，2012年8月26日；樊万朝，茅

玉东，姚晓燕，史赛，“行政区划淡化 花

桥安亭分界不分‘家’”，昆山新闻网，

2011年 10月 28日，http://www.ksnews.

cn/item/show/106413.html。

⑨ 笔者从居委会干部获知，C社区专注于

举办科学普及与文化艺术技能培训，而

Y社区则发挥在家用日常维修与卫生保

健方面的资源优势，定期举办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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